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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税务总局延续两项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收政策  
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

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85号公告”）、

《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

（以下简称“86号公告”）。两公告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至2023年12

月31日。 

86号公告延续了《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9号）的政策，明确规定金融企业（政策性

银行、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城乡信用社和金融租赁公司等）提取的贷款

损失准备金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 

85号公告延续了《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

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3号）的政策，明确规定金融企业

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 

法规概要 

总体来看，作为延续文件，86号公告与早前的财税〔2015〕9号文相比，

细化、调整了“贷款资产”的范围，对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在企业所

得税税前的扣除将产生重大影响；85号公告与早前的财税〔2015〕3号文

相比，则未有变化。两公告的主要内容简要如下。 

 

 

 

第二十八期  二零一九年九月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

前发布《关于金融企业涉

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

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有关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 局 公 告 2019 年 第 85

号），《关于金融企业贷

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

税 前 扣 除 有 关 政 策 的 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

告2019年第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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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损失准备金扣除的⼀般规定（86号公告） 

金融企业准予当年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本年末准予提取贷款损失

准备金的贷款资产余额×1%－截至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

的余额。 

金融企业按上述公式计算的数额如为负数，应当相应调增当年应纳税所得

额。 

金融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贷款损失，应先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

准备金，不足冲减部分可据实在计算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需注意的是： 

 上述金融企业的范畴：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城乡信用社

和金融租赁公司等； 

 准予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贷款资产范围包括： 

 贷款（含抵押、质押、保证、信用等贷款）； 

 银行卡透支、贴现、信用垫款（含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信用证垫款、

担保垫款等）、进出口押汇、同业拆出、应收融资租赁款等具有贷

款特征的风险资产； 

 由金融企业转贷并承担对外还款责任的国外贷款，包括国际金融组

织贷款、外国买方信贷、外国政府贷款、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不附条

件贷款和外国政府混合贷款等资产。 

 不得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包括： 

 金融企业的委托贷款、代理贷款、国债投资、应收股利、上交央行

准备金以及金融企业剥离的债权和股权、应收财政贴息、央行款项

等不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 

 除前述列举的准予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贷款资产之外的其他风险

资产。 

 特殊规定：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前扣除政

策，凡按照85号公告执行的，不再适用86号公告相关规定。 

与财税〔2015〕9号文相比，86号公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调整贷款资产的范围：86号公告明确的贷款包括抵押、质押、保证、信

用等贷款，财税〔2015〕9号文明确的贷款包括抵押、质押、担保等贷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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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除86号公告列举的贷款资产之外的其他风险资产，不得在税前扣除

贷款损失准备金。财税〔2015〕9号文并未明确该规定。 

特殊规定：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

（85号公告） 

金融企业对其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按照以下比例计

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关注类贷款，计提比例为2%； 

 次级类贷款，计提比例为25%； 

 可疑类贷款，计提比例为50%； 

 损失类贷款，计提比例为100%。 

金融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应先冲减已在

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冲减部分可据实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 

需注意的是： 

 上述涉农贷款是指，农⼾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等符合85号公

告规定并经相关统计制度统计的贷款； 

 上述中小企业贷款是指，对年销售额和资产总额均不超过2亿元的企业

的贷款。 

毕马威观察 

86号公告与早前的文件相比，最大的变化在于新增条款“除本公告第⼀条

列举资产之外的其他风险资产，不得在税前扣除贷款损失准备金”，基本

上将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范围限定在86号公告第⼀条列举的范围之内。 

早前的财税〔2015〕9号文下，由于未有类似上述明确的条款，实务操作

中，不同金融机构对“贷款资产”的认定可能存在差异，不同税务机关对

贷款资产的范围界定也有不同理解。我们注意到，早前税务机关曾在稽查

案例中将“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定义在“风险资产”之外，导致部分金融

机构相应进行调整并补税。但是其他金融业务，例如：福费廷、海外代付

等，是否可以归类到“贷款资产”中尚不明确。因此在之前的实务操作中，

部分金融机构按照业务实质，将类似贷款业务的资产也划归到“风险资产”

之中，并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贷款损失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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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86号公告新增上述条款后，与公告第⼀条中列举的贷款资产不完全相

符的资产则很大可能无法作为“风险资产”在税前扣除贷款损失准备金。

金融机构很可能需要根据86号公告正列举的风险资产范围，重新梳理贷款

损失准备金的纳税调整，金融机构应对此予以充分关注。 

另外，对于往年自行扩大了风险资产范围，并在86号公告明确后需做出调

整的金融机构，文中并未涉及应如何进行纳税调整。对此，各金融机构也

需针对自身情况以及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进⼀步探讨具体调整方案。 

85号公告延续了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税前扣除政策，体

现了国家持续鼓励金融企业加大对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力度，支持农

村经济发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也有利于保障并提升金融业服务

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为涉农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是，实务操作中税务机关对于农⼾的判定并没有统⼀

的材料审核要求。由于85号公告对农⼾的定义引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的《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246号）中的定义，税务机

关有可能参照各金融机构报送监管机构的该口径范围予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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